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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12·03”深圳市黄木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设备安装及装修工区
死亡事故调查组

“12·03”深圳市黄木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
设备安装及装修工区死亡事故调查报告

福田区人民政府：

2021 年 12 月 3 日 11 时许，位于福田区园岭街道辖区笋

岗西路与百花四路交汇处的深圳市黄木岗综合交通枢纽工

程设备安装及装修工区项目地下空间发生一起事故，造成 1

人死亡。

根据深圳市安委办《关于对福田区“12·3”黄木岗综

合交通枢纽项目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挂牌督办的函》（深安办

函[2021]122 号），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

例》及《福田区人民政府关于授权福田区应急管理局牵头成

立事故调查组的批复》（福府函[2019]17 号），2021 年 12

月 6 日，福田区人民政府批复成立了“12·03”深圳市黄木

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设备安装及装修工区死亡事故调查组，

批准成立了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张红军局长任组长，区应急

管理局、福田公安分局、区总工会、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为

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查阅资料、

调查取证和专家论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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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

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。同时，针对事故

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

一、工程概况

（一）工程名称

深圳市黄木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设备安装及装修工区

项目。

（二）工程概况

黄木岗枢纽工程包含市政道路工程（笋岗西路、华富路

-泥岗西路）、轨道交通工程、地下空间开发工程。整体工

程范围北至体育中心西门、南至海馨苑、西至中心公园、东

至体育中心南门。其中，轨道交通部分位于笋岗西路和华富

路-泥岗西路交叉口，24 号线沿笋岗西路东西向布置站位，

车站中心里程为 AK2+564.76，7、14 号线沿华富路-泥岗西

路南北向平行布置站位，14 号线中心里程为 DK3+388.593，

7 号线为既有线，车站中心里程为 DK23+780.595。三线呈类

“干”字型换乘。轨道交通工程部分 14、24 号线建筑面积

106221 平方米，车站主体东西向长约 430 米，南北向长约

270 米。

地下空间部分分为东区地下空间和西区地下空间。沿笋

岗西路下穿道路下方，地铁 7 号线东侧地下空间，为“东区

地下空间”，长度约 360 米，宽度与下穿车道一致；沿笋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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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路下穿道路下方，地铁 24 号线西侧地下空间，为“西区

地下空间”，长度约 135 米，宽度与下穿车道一致。

事发地为地下空间东区，主要施工内容为常规设备安

装、系统设备安装、装饰装修施工。

二、事故相关单位、人员等情况

（一）建设单位：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

该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7 月 31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

91440300708437873H，法定代表人辛某，地址为深圳市福田

区福中一路 1016 号地铁大厦 27-31 层，经营范围为地铁、

轻轨交通项目的建设经营、开发和综合利用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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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4 月 25 日，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中

铁黄木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施工总承包联合体签订了《深圳

市黄木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主体工程 H101 标段施工承包合

同》，其中联合体成员之一为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，合同

编号：SZ-HMG-SG001/2019，该项目于 2019 年 8 月 25 日开

工。合同总工期为 2069 日历天，黄木岗枢纽 14 号线轨道交

通部分竣工日期与 14 号线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同步按期开

通试运营，并实现 7/14 号线换乘功能，其余部分竣工日期

拟定 2028 年 12 月 28 日。

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了项目管理领导小组，由

王某任本工程建设单位现场负责人，主要职责是代表建设单

位负责深圳黄木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的现场管理。

（二）深圳市黄木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设备安装及装修

工区施工承包单位：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

该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610000220522345A，法

定代表人马某民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

股的法人独资），成立于 1980 年 11 月 24 日，地址位于陕

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雁塔北路 1 号，经营范围为园林绿化工程

施工；对外承包工程；工程管理服务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

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；通用设备修理；专用设备修理；机

械设备租赁。该公司持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0 年 10 月

10 日颁发的《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》，资质类别及等级为

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、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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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。

中铁一局工程有限公司作为联合体中标的施工单位负

责黄木岗枢纽工程设备安装及装修工区的施工组织。黄木岗

设备安装及装修工区项目经理由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聘

用肖某担任，执有国家一级建造师资格证书，编号为

0075255，注册编号为陕 161060801984，项目经理 B 证编号

为陕建安 B（2005）000116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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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施工劳务单位：佛山市勤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

该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604MA4WJ86H67，法定

代表人岳某丞，类型为 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独资)，成立

于 2017 年 05 月 11 日，地址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

镇东平社区居民委员会佛山新城天虹路 46 号信保广场 4 号

楼 1305 单元，经营范围为建筑劳务分包（不含劳务派遣），

建筑工程，砼工程，钢筋工程，机械设备租赁，钢结构工程，

室内装饰工程，建筑安装业，模板脚手架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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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11 月 10 日，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黄木

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设备安装及装修工区项目部与佛山市

勤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了《劳务分包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

黄木岗-劳务-001），工程名称为黄木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

设备安装及装修工区项目零星工程，劳务地点位于深圳市福

田区黄木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设备安装及装修工区，劳务分

包内容零星工程所涉及的混凝土凿除、基面清理、修饰，材

料清理，安全文明施工，垃圾清运等与零星工程相关的劳务

工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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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监理单位：铁科院（北京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该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87001959107，法

定代表人于某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(法人独资)，成立于

1998 年 11 月 30 日，地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路 2 号，

经营范围为轨道交通及相关工程的勘察设计；工程和技术研

究和技术发展；广告信息咨询服务；施工、爆破、监理、监

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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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5 月 15 日，铁科院（北京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中标黄木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监理 H501 标。2019 年 7 月 5

日，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与铁科院（北京）工程咨询有

限公司签订了《黄木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监理 H501 标工程

监理合同》。服务内容为黄木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（含华强

北路地下空间开发工程）的土建工程（含人防工程）、常规

设备安装工程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、前期工程（交通疏解，

给排水管线、通信管线改迁及恢复工程，绿化迁移及临时覆

绿工程，需负责地盘内所有管线的总协调，不含燃气管线和

电力管线改迁及恢复工程监理，不含黄木岗立交拆除及配套

工程监理）、零星拆迁及恢复工程、与既有线接口的改造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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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、市政配套同步设施工程（含道路、景观、桥梁等）在施

工阶段、保修阶段的监理内容。铁科院（北京）工程咨询有

限公司委派史晋锋为总监理工程师，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

业证书编号：11011566，成立由总监办、黄木岗枢纽工程一

工区、二工区、设备安装及装修工区组成的监理组织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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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政府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监管情况

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（深圳市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

站）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对该工程进行了首次监督告知，并

发放了《监督计划告知书》。截至 2021 年 12 月 3 日，该站

共对该工程进行了 11 次监督抽查，监督频率为 1.97 次/月，

满足我站监督计划要求的监督抽查基本频次不少于 0.66 次/

月的要求，共签发监督执法文书 21 份，其中监督检查意见

书 11 份，责令整改通知书 10 份。

经查，未见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（深圳市市政工程质量

安全监督总站）履职不到位的情况。

（六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

1、任某清（死者），男，汉族，湖北人，52 岁，系佛

山市勤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劳务人员，与佛山市勤丰建筑劳

务有限公司签订《简易劳动合同书》，未持有相关特种作业

操作资格证。

2、岳某丰，男，汉族，45 岁，四川人，系佛山市勤丰

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派驻深圳市黄木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设

备安装及装修工区项目劳务分包单位的现场负责人。

3、肖某，男，汉族，51 岁，陕西人，系中铁一局集团

有限公司派驻深圳市黄木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项目的项目

经理。

4、史某锋，男，汉族，46 岁，陕西人，系铁科院（北

京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派驻黄木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监理

H501 标工程项目的项目总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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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事故发生经过及现场救援

（一）事故经过

2021 年 12 月 3 日上午 6 时许，总承包单位中铁一局集

团有限公司专职安全员杨某与劳务分包单位佛山市勤丰建

筑劳务有限公司的现场负责人、修饰基面处理班组长岳某丰

在对班组人员进行早班安全会后，安排普工任某清、李某金

在深圳市黄木岗综合交通枢纽建设项目设备安装及装修工

区东侧地下空间负一层 16 轴处进行车道板下方修补打磨等

工作。6 时 30 分许，普工任某清、李某金达到现场并在同一

移动操作平台上开始进行混凝土表面修补、打磨作业。11 时

20 分许，作业人员李某金先从平台下到地面，走了大约 4 米，

听到后方传来异响掉头查看，发现工人任某清疑似从移动操

作平台上高坠至地面。

（二）应急救援及现场处置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工友李本金立即将情况上报班组长岳某丰

并呼唤其他工友进行施救。施工员陈某得知情况后随即电话

上报项目部相关负责人，11 时 30 分许，项目副经理沈某军

赶赴现场，将伤者送往应急预案中的定点医院（深圳市武警

医院）进行救治，15 时 30 分许因病情加重转院深圳市恒生

医院进行救治（因伤者任某清为胸部受伤，武警医院的胸外

科对胸腔手术不成熟，无法进行该手术，便建议将伤者转院

抢救治疗），17 时许，任某清经抢救无效死亡。17 时 29 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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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安区总值班室将此情况通报福田区总值班室，接报后，福

田区应急管理局、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、福田公安分局、园

岭街道办等相关单位立即派员前往事故现场进行调查。政府

各相关单位的应急响应、应急处置均履职到位。

四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

此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2022 年 1 月 12 日，广东康怡

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康怡司鉴中心

[2021]病鉴意字第 180 号），鉴定意见为“任某清符合高坠

伤死亡”。

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

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180 万元，主要为丧葬

费、供养亲属抚恤金、一次性家庭困难补助金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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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现场勘查及查验情况

（一） 现场勘查情况

事发地点位于福田中心区东北部，笋岗西路、泥岗西路、

华富路、华强北路五叉路口。位置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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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组勘查了福田区黄木岗交通枢纽施工作业现场东

侧地下空间负一层 16 轴处，对关键部位和物体进行测量。

现场勘查情况如下∶

1、黄木岗交通枢纽东区负一层 16轴位置发现一移动作

业平台，平台尺寸（宽为 1.75 米、高为 3.75 米），平台作

业面距离打磨面 1.45 米，在坠落点现场发现两条安全带及

一套速差防坠器。

2、经过现场测量，移动操作平台的垂直距离为 3.75 米，

作业面空间 1.45 米，满足系挂安全带条件。坠落点位置到

架体的水平距离为 0.6 米。根据现行国家规范《高处作业分

级》GB/T3608-2008，坠落高度 2 米<h≤5 米时，最大坠落半

径 R 为 3 米，施工现场移动作业平台高度为 3.75 米，现场

实际坠落半径为 0.6 米，符合规范规定的最大坠落半径范围

内，故事发现场吻合高坠的特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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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查阅相关资料

《深圳市黄木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主体工程 H101 标段

施工承包合同》、《黄木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监理 H501 标

工程监理合同》、《零星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》、相关企

业的资质证书、安全生产许可证、项目经理等人员证件、移

动式操作平台安全专项施工方案、安全生产综合应急预案、

施工日志、监理会议记录、安全教育记录、安全交底记录、

相关单位检查整改资料、移动操作平台验收记录、相关单位

问询笔录、相关单位事故调查报告、相关单位事故原因说明、

往来电子文件记录等能够作为证据说明问题的其他资料。

参考规范依据类文件主要为《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

架安全技术规范》（JGJ130-2011）、《施工高处作业安全

技术规范》（JGJ80-2016）、《深圳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

工标准》(SJG-46-2018）等可作为参考文献的资料。

六、技术分析

目前施工现场常见的移动式操作平台为工具式移动操

作平台（移动升降机）、扣件式移动操作平台、铝合金可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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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式操作平台、简易门字架、人字梯、木制马镫等。简易门

字架、人字梯仅限于 2000 毫米以下使用，木制马镫仅限于

1000 毫米以下使用，移动升降机、扣件式移动操作平台、铝

合金平台均可用于 2000 毫米及以上的高空作业。

铝合金可折合平台 扣件式移动操作平台

（一）施工单位中铁一局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《移动式

操作平台安全专项施工方案》中明确了“根据现场施工需求，

共设置铝合金移动脚手架、扣件式钢管移动脚手架及移动升

降机三种操作平台。方案中明确了各类操作平台使用场景

“铝合金移动脚手架设计高度 4.6 米，施工不高于 6.6 米的

范围的施工；扣件式移动脚手架设计高度 3.7 米，施工不高

于 5.7 米的范围的施工；全层高高度的区域施工均可使用移

动升降机。”由于事发地平台层净距为 5.54 米<5.7 米（具

体位置如下图），故施工单位按照方案要求择优选择了扣件

式移动操作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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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业区域断面图

（二）东侧地下空间负一层 16 轴处打磨作业平台采用

的是钢管扣件式移动操作平台，移动操作平台作业层采用 50

毫米*100 毫米方木加木板满铺，平台防护采用木方硬质防

护，移动操作平台顶部防护横杆缺失位置，经查证是由于打

磨作业区传输作业工具受限，为方便施工，作业人员将原有

平台防护中间横杆及密目网进行拆除，任守清（死者）疑似

从拆除的防护间隙中坠落。

（三）专家组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技术核查：

1、移动式操作平台安全专项施工方案

（1）施工单位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编制了《移动式操

作平台安全专项施工方案》，11 月 7 日由总监签字完成方案

审批流程，编制、审核、审批流程齐全，并经监理单位审批

通过。方案中明确了施工工艺包含铝合金移动脚手架施工工

艺、扣件式移动脚手架工艺及移动升降机施工工艺，施工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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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符合技术规范要求，对于架体高宽比大于 2 的情况，也在

方案 P10 页中明确了“为加强架体抗倾覆稳定性，垂直于架

体长边方向加设两道斜抛撑”，方案制定合理。

（2）移动操作平台设计计算书符合《建筑施工扣件式

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》（JGJ130-2011）——5.1.1“脚

手架的承载能力应按概率极限状态设计法的要求，采用分项

系数设计表达式进行设计”。

2、移动操作平台搭设及交底情况

（1）移动操作平台面积为 4.56 平方米，平台高度 3.75

米，符合《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》（JGJ80-2016）6.2.1

条要求。

（2）移动操作平台顶部防护按《移动式操作平台安全

专项施工方案》要求应设置两道横杆，横杆每 0.6 米设置一

道，现场实际勘测只有一处横杆，中间横杆缺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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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移动操作平台轮子与架体连接牢固，行走轮配有

刹车闸，符合《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》（JGJ80-2016）

6.2.2 条要求。

（4）移动操作平台搭设前开展了相关安全技术交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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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移动操作平台验收

12 月 26 日项目部组织搭设单位、监理单位开展联合验

收，并给出验收通过结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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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收时移动操作平台影像

4、安全教育交底

（1）项目部提供了对任某清（死者）开展的三级教育

资料，资料齐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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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项目部提供了 12 月 3 日早班会教育资料，早班会

教育中明确了高空作业防坠措施资料齐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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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事故类别分析

结合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

的死亡原因，按照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》

（GB6441-1986）对事故的分类，本次事故类别为高处坠落。

八、事故原因及事故性质

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询问和科学分析，事故调查组认为

造成此起事故发生的如下原因：

（一）事故原因

1、任某清（死者）在从事临边高空作业过程中，未能

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，未能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

度和操作规程，未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（安全带）。

2、通过验收后的移动操作平台顶部防护中间的一道横

杆被人为拆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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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间接原因

施工单位未能发现施工现场移动操作平台存在的安全

隐患，未能发现并制止工人的不安全行为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事故调查组一致认定：“12·03”深圳市黄木岗综合交

通枢纽工程设备安装及装修工区项目死亡事故符合生产安

全事故的基本要件，定性为一般生产安全事故。

九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，依据有关法律、法

规，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。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、佛山市勤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未能认真履行企业安

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一是未能及时发现通过验收后的移动操作

平台顶部防护中间一道横杆被人为拆除后存在的安全隐患；

二是未及时发现并制止任某清（死者）在高处临边作业时未

佩戴使用安全带的不安全行为；三是聘请无特种资质人员从

事特种作业（高处作业）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理。

2、施工单位中铁一局工程有限公司对施工作业现场安

全管理不到位，未能发现通过验收后的移动操作平台顶部防

护中间一道横杆被人为拆除后存在的安全隐患；未及时发现

并制止任某清（死者）在高处临边作业时未佩戴使用安全带

的不安全行为，对事故发生负有总包管理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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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理。

另查，中铁一局工程有限公司项目部制定的《综合应急

救援预案》中对定点医院的设置不合理，存在舍近求远的现

象，建议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督促施工单位对照预案进行修

改完善。

3、监理单位铁科院（北京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施工

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，未能发现通过验收后的移动操作

平台顶部防护中间一道横杆被人为拆除后存在的安全隐患；

未及时发现并制止任某清（死者）在高处临边作业时未佩戴

使用安全带的不安全行为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理管理责任。

建议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理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人员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、任某清（死者）在从事临边高空作业过程中，未能

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，未能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

度和操作规程，未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（安全带）

导致高坠死亡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

鉴于其已死亡，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。

2、岳某丰，作为佛山市勤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派驻深

圳市黄木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设备安装及装修工区项目劳

务分包单位的现场负责人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

作履职不力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施工现场存在的生产安全事

故隐患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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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肖某，作为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派驻深圳市黄木

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督促、检查施工作业现

场的安全生产工作履职不力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总包管理责

任。

建议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。

4、史某锋，作为铁科院（北京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派

驻黄木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监理 H501 标工程项目的项目总

监，督促、检查施工作业现场的安全生产工作履职不力，对

事故的发生负有监理管理责任。

建议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。

十、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

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程施工工艺复杂，尤其在土建收尾

及站前站后工序转换阶段，作业场所点多面广，特别是装饰

装修及设备安装阶段大面积施工涉及高空、涉电等作业，致

使安全管理难度增加，为预防同类事故再次发生，现提出以

下整改和防范措施。

（一）落实施工作业现场分包单位的安全管理。佛山市

勤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作为专业分包单位，务必切实、认真

落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一要认真贯彻执行有关安全

生产的法律法规、作业标准和操作规程，进一步建立和完善

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落实现场安全管理，及时发现、整

改现场安全隐患，确保施工安全；二是要认真依照《施工高

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》及施工方案要求，确保搭设防护到位、

措施到位、安全到位的移动操作平台；三要认真吸取事故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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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，强化施工作业人员安全管理，切实提高其安全意识，加

强现场作业人员的安全风险防范意识。

（二）强化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管理。中铁一局工程有限

公司作为项目的施工单位，应该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一

要全面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，彻底排查、消除施工作

业设施、设备存在的安全隐患，立即淘汰危及生产安全的工

艺、设备；二是要制定一套完善的移动操作平台搭设、验收、

作业旁站及巡查等程序，对所有管理人员、施工人员进行全

面交底，并针对已搭设验收完毕的移动操作平台由于工作面

位置变化或工作面高度变化调整后，督促分包单位需及时报

备，后重新组织分包、监理单位进行验收；三是加强施工全

过程管理和监督检查，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标准和施工方案组

织施工，对于违规违章行为及时制止、及时整改；四要依法、

依规、合理落实应急预案要求，防止事故发生后将伤者送往

较远距离的医院进行救治的行为再次发生；五要强化安全宣

传教育和培训工作，重点对存在高危性作业工序开展专项培

训、考核及资格审核，聘请具有相关作业资格人员开展施工

作业。

（三）加强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监理。监理单位铁科院（北

京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作为项目的监理单位，作为建设单位

的“管家人”，应切实履行监理职责，一要细化监理服务工

作，加强日常安全巡视和平行检验，加强网格化管理，明确

管辖区域划分，及时制止施工人员的不安全行为，及时消除

安全生产隐患，并针对作业人员作业时间进行合理调整，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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绝管理真空；二要针对“人命关天”的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

救援预案》的审核、把控不可“置身事外”，应进一步细致、

从严、谨慎，督促认真落实，确保应急预案得以合法、合规、

合理、科学地落实运行。

（四）加强政府部门行业主管单位对施工作业现场安全

监管。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作为工程项目的行业主管部门，

一要加大在建项目的施工现场安全监管力度，强化在建项目

的安全管理工作。二要对全部在建项目制定的《生产安全事

故应急救援预案》进行一次专项检查，特别要求总包单位要

针对预案中事故发生后的伤员救治医院务必采取“就近救

治”原则送院救治，或通过拨打“120”急救电话全力救治

伤员，同时要制定相关措施加大对事发后将伤者舍近求远送

往医院类似问题的追责力度；三要务必加大安全生产方面的

宣传教育、事故警示工作力度，将此事故传达到监管的所有

地铁项目工地，强化施工人员、现场人员的安全防护意识和

自我保护意识，全力保障施工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，让各单

位从事故中吸取教训，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（五）建设单位务必进一步落实“安全生产主体责任”。

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地铁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，在

“时间紧、任务重”的情况下，一是必须要将安全生产摆到

重要位置，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，绝不能只重发展不顾安全，

务必做到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可放松、安全管理工作不可松

懈、安全生产工作不可怠慢，实施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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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理，加强地铁工程监管力度，务必将安全生产工作放在首

位；二是务必加大安全生产方面的宣传教育力度，针对此事

故召开一次有针对性的事故教育警示会，必须将此事故情况

传达到所管辖的全部工程项目施工参建单位，让各单位从事

故中吸取教训，预防和杜绝同类事故再次发生。

“12·03”深圳市黄木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设备安装及

装修工区项目死亡事故调查组

2022 年 4 月 26 日


